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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818 股票简称：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38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本行）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

会议于2024年7月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，并于2024年7月8日在

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，

实际出席13名，其中，姚威、李巍、邵瑞庆董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。

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

程》（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的有关规定。本行6名监事列席本次会议。

本次会议由吴利军董事长主持，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：

一、关于聘任郝成先生担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有效表决票13票，同意1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董事会同意聘任郝成先生为本行行长，郝成先生的行长职务自其

任职资格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（简称金融监管总局）核准之日起

生效。郝成先生简要情况请见附件1。

二、关于确定郝成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

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有效表决票13票，同意1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董事会同意提名郝成先生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，

郝成先生的执行董事职务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执行董事且其任

职资格获金融监管总局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
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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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确定张铭文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

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有效表决票13票，同意1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董事会同意提名张铭文先生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

选人，张铭文先生的非执行董事职务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非执行

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金融监管总局核准之日起生效。张铭文先生简要

情况请见附件2。

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

四、关于聘任刘彦女士担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

议案

表决情况：有效表决票13票，同意1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彦女士为本行副行长，刘彦女士的副行长职务

自其任职资格获金融监管总局核准之日起生效。刘彦女士简要情况请

见附件3。

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一至四项议案的独立意见：根据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行独立董事从客观、独立的角度作出判

断，同意上述第一至四项议案。

五、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部分专门

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有效表决票13票，同意1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董事会同意郝成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社会责任、普惠金融发展

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委员，战略委员会委员，风险管

理委员会委员；张铭文先生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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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责任、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。

郝成先生、张铭文先生上述任职自其董事任职资格获金融监管总

局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
六、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议案

表决情况：有效表决票13票，同意1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

董事会同意召开本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有关召开2024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安排，本行将另行公告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4年7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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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郝成先生简要情况

郝成先生自 2024 年 6 月起任本行党委书记。现任中国光大集团

股份公司党委委员。历任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，

国家开发银行人事局副局长、党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国家开发银行吉林

分行党委书记、行长，交通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。获管理学博士学

位，高级工程师。

除上述披露信息外，郝成先生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%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规定的不

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未持有本行股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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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张铭文先生简要情况

张铭文先生现任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

总经理，兼任中远海运（上海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。历任中国海运（集团）总公司计

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、财务金融部总经理助理，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

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会计师、总会计师，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

公司党委委员、总会计师，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总

会计师。曾兼任东方海外（国际）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，东方海外货

柜航运有限公司董事、首席财务官、执行委员会委员。获经济学学士

学位、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特许金融分析师，高级会计师。

除上述披露信息外，张铭文先生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%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规定

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持有本行股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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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刘彦女士简要情况

刘彦女士自 2024 年 4 月起任本行首席财务官、2024 年 6 月起任

本行党委委员。现兼任本行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、金融市场部总经

理。1999 年加入本行，历任东部审计中心副主任（总行部门总经理

助理级）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，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

理。获管理学硕士学位，高级会计师。

除上述披露信息外，刘彦女士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

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%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规定的不

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未持有本行股票。


